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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自

2009 年 10 月出现第一条玻璃栈

道以来,我国目前至少已经建成

了 62 条玻璃栈道。 随之而来的

问题是,玻璃栈道由于高悬于空

中,在给游客带来刺激感觉的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 1 月 18 日

《法制日报》）

玻璃栈道的一头连着新鲜、

刺激的旅游观光体验， 另一头却

连着安全隐患甚至是事故， 这种

新生的旅游设施近年来不断攻城

掠地， 在很多景区安营扎寨。 然

而， 令人担忧的是， 玻璃栈道目

前仍然处于一种近乎“三无” 的

状态———无明确的审批部门， 无

明确的监管部门， 无统一的技术

标准和监管标准。 可以说， 综合

监管已经滞后于玻璃栈道的快速

发展， 玻璃栈道在某种程度上游

离于监管的“标准轨道” 之外。

玻璃栈道与游览索道一样，

都属于能够丰富观光体验、 提升

观光品质的旅游设施， 也都具有

一定的危险性， 都属于应该纳入

特殊监管范围的特种设备。 随着

全民旅游热潮的到来， 各景区玻

璃栈道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通

行人数越来越多， 有的玻璃栈道

一年的通行人数可以达到几万

人、 几十万人甚至更多。 玻璃栈

道事关无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不容有失， 不能有丝毫的“裂

纹”， 监管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消

除玻璃栈道的“三无状态”， 把玻

璃栈道引入“标准轨道”。

立法部门、 政府有必要通过立

法 （修法） 或制定“三定方案” 等

形式明确玻璃栈道的审批部门及审

批权限、 条件、 标准， 而按照谁审

批谁负责的原则， 审批部门也即监

管部门。 同时， 还需制定玻璃栈道

的生产安装技术标准和日常监管标

准。

去年 8 月 1 日,河北省住建厅

会同省质监局、 省旅发委、 省安监

局组织编制的 《景区人行玻璃悬索

桥与玻璃栈道技术标准》 开始实

施， 其中对景区人行玻璃悬索桥与

玻璃栈道建设材料、 设计、 施工、

验收、 检测与评定以及运营安全管

理等均提出了明确标准规范。 这是

国内第一部专门规范景区人行玻璃

悬索桥与玻璃栈道建设与管理的技

术标准， 对我们制定玻璃栈道的国

家标准和地方标准都有很强的引导

示范参考意义。 国家标准制定管理

部门应该在吸收地方标准经验的基

础上， 制定强制性的玻璃栈道国家

标准， 给玻璃栈道的生产、 安装、

景区管理以及职能部门监管都提供

依据， 提供抓手。

玻璃栈道是新兴旅游业态， 也

应该是监管的重点对象。 政府有关

部门应该从上至下高度重视对玻璃

栈道的监管， 积极作为， 依法承担

必要的监管责任， 堵住监管漏洞，

消除监管盲区， 提升监管的质量，

用责任筑牢玻璃栈道， 保障玻璃栈

道的安全， 保护游客的生命健康权

益。

最近， 国家贫困县甘肃榆中

因斥资 6200 万元“造景” “造

门”， 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报。

通报称， 榆中县属于国家贫困

县， 没有将有限的财力优先用于

民生改善， 而是举债在城市出入

口“造景” “造门”， 盲目立项、

搞“形象工程”。 （1 月 20 日澎

湃新闻）

群众生活还没脱贫， 县城景

观“形象” 先“脱贫” 了， 有了

钱不是先扶贫， 而是用来“扶形

象”， 这种情况确与“扶贫” 二

字极不协调。

然而， 榆中县的“造景造

门”， 当初却是被当地以“创新

发展打造投资兴业沃土” 的口号

推出的。 “造景造门” 工程， 上

级部门认为是“形象工程”， 当

地的说法则是， 这不仅是优化招

商环境工程的一部分， 而且“上

接中央政策， 下应群众意愿”。

而笔者认为， 对于这同一问题上

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 首先是不

能仅以口号的“高大上” 作为解

读的依据。

优化招商环境、 打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 都是地方政府的重要

工作。 贫困地区走“招商引资＋

产业扶贫” 的路子， 也是精准扶

贫的一种“实招”。 但是， 把

“造景造门” 说成是“优化招商

环境” 的重要内容， 未免牵强。

招商环境的硬件， 是地方有无可

供投资者创业发展的资源； 软

件， 则是地方是否提供了法治、

公平、 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保障。

投资人看中的主要是这些软硬件

条件， 而非县城出口处有没有城

门、 城门是否够“气派”。

榆中县为历史文化悠久之

地， 历史上， 这一带曾发生过著

名的“蒙恬大破匈奴” 之战事。

修一座秦汉风格的城门， 配套

“蒙恬飞骑斥匈奴” 雕像， 确有意

义。 然而， 与人民群众温饱、 脱贫

问题相比， 这种投入巨资的大兴土

木之事， 显然应当排在后面， 待脱

贫后再考虑， 乃至留给后人去做，

没什么不可以的。 而举债 6200 万

元“造景造门”， 甚至斥资 1.2 亿

元修建 40米宽的“迎宾大道”， 如

此大手笔， 无论如何， 都不该出现

在国家级贫困县这里。 与“上接中

央政策” 就更沾不上边了吧。 “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官方这一说法完全正确，

但“美好生活” 首先是脱贫、 奔小

康， 至少其次才应该是对景观工程

的需求。

贫困县斥巨资、 举债打造景观

工程， 如果是当地官员“拍脑袋”

的决策， 应反思、 检审地方决策程

序不科学的问题。 如果上级政府并

不反对， 甚至支持这种有钱先搞

“形象脱贫” 的决策， 则某些地方

对“优化招商引资环境”、 “打造

良好营商环境” 以及“扶贫攻坚”

等等概念上， 是否存在理解偏差，

值得关注。

近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

长张茅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对于过去评名牌、 评著名商标

的政府行为， 2019 年将一律取

消。” 视频一出， 即冲上微博热

搜。 此番乱象被揭开， 风靡多年

的“著名商标” 终将告别历史舞

台， 引得一片叫好， 说明了啥？

（1 月 20 日海外网）

日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

长张茅表示： 政府给企业背书，

然后企业一旦出现问题， 不负主

体责任， 政府来负责任。 现在我

们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著名商

标、 知名品牌的评比。 在政府的

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上只有黑榜，

只要违规了， 处处受限。 企业做

得好， 消费者的口碑就是你最好

的红榜。

这话说得好， 显示了政府监

管上的进步。

一律取消评著名商标的政府

行为， 是正本清源、 澄清误区，

是政府职能的“归位”， 顺应了

市场规律。

商标品牌具有市场属性， 那

么就要由市场来决定。 商标标志

能否注册为商标、 商标品牌价值

大小乃至商标侵权是否成立， 都

是一个市场的判断， 是由消费者

的认知决定的， 它不是某一个或

某几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决定

的。 这就需要发挥企业作为商标

品牌建设的主体作用， 使市场和

消费者成为品牌价值的最终裁判

者， 而不是政府来做裁判。 著名商

标的认定中所体现的政府“越位”，

折射出政府越过市场去行为， 实际

上违背了市场规律。 为什么张茅说

企业出问题， 政府来背锅？ 就是一

些企业把“驰名商标” “著名商

标” 作为政府的一种信用来公关营

销， 借此绑架了政府的公信力。 所

以， 即使在 2013 年修订的商标法

禁止“驰名商标” 宣传后， 仍有一

些企业对“驰名商标” “著名商

标” 的“金字招牌” 打擦边球。

本来， 对“驰名商标” “著名

商标” 的认定， 初衷是从法律保护

需要的角度去保护企业正当利益，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企业甚至是监

管部门却背离了这一初衷， “驰名

商标” “著名商标” 演变为企业的

一种荣誉称号和营销工具， 甚至成

了企业向政府要优惠政策的借口，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乱象， 地方保护

主义、 认定中证据造假、 认定失当

甚至权力寻租等等， 一些“驰名商

标” “著名商标” 反而更具有欺骗

性， 更容易让政府监管失去警惕

性。 由于人为地干扰了市场自然形

成的消费者对商标的认知信息， 消

费者反而被边缘化了。

张茅的这段话说明了 2019 年

市场监管的工作任务重点， “要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 深入推进‘放管

服’ 改革， 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

大。” 也就是说， 要放得出、 管得

住， 监管重心从“紧抓事前审批”

转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取消评著名商标是政府职能“归位”

贫困县巨资“造景”，优化招商环境还是“形象工程”

把玻璃栈道引入“标准轨道”

□丁慎毅

□马涤明

□李英锋

百家讲“痰”

一家之“盐”

一针见“脓”

金玉良言

征稿启事

“痰”：

报载， 2017 年 10 月 18 日,胡

林酒后驾驶摩托车从家中出发,送儿

子胡志前往下洋镇某小学上学。 路上

听到儿子说他与同学胡昌发生了矛

盾。 气急败坏下,胡林到学校后,走

进一年级 (三) 班教室,不由分说打

了胡昌 (未满 7 周岁) 一巴掌； 并

对赶来的老师和保安等人拳打脚踢,

造成教学秩序的严重混乱。 目前， 胡

林获刑 7 个月。 (见 1 月 20 日 《法

制日报》)

百家讲：

孩子们之间发生小摩擦、 小冲突

比较正常， 家长不必把这当成问题，

更不必怕孩子吃亏而主动介入 ； 相

反， 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让他们去体会如何与他人相处 。 否

则 ， 替娃出头 ， 动手打伤别人的孩

子， 涉嫌违法。

对于孩子之间的冲突， 做家长的

最好能够正确地教育、 引导孩子妥善

处理， 甚至为缓和与有矛盾的小朋友

的关系， 家长可以教育孩子利用生日

或周末聚会的机会， 把有矛盾的小朋

友请来， 用相聚的快乐化解矛盾等。

因为儿童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解的

矛盾， 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 “游戏”

而已， 家长理应三思， 千万别越俎代

庖， 替娃出头， 甚至主张 “打回去”。

否则， 只会盲目使小矛盾升级， 引发

家长 “战争”， 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后

果。

———玫昆仑

“痰”：

2018 年 12 月 29 日， 由桂林市

全州县开往灌阳县的公交车， 刚开通

运营了 5 趟就被灌阳县交通执法人

员叫停。 1 月 9 日， 灌阳县一公交车

在行驶到全州县内时， 全州县执法队

以 “不按规定站点上下客” 为由对其

进行处罚， 公交公司要求车辆经过全

州路段时， 暂时不要上下客。 此事曝

光后引发社会热议， 全州县和灌阳县

的交通部门被指推卸责任， 处理事件

不积极， 给两地居民出行造成不便。

（1 月 20 日 《新京报》）

百家讲：

“跨县公交运营受阻” 放大了区

域壁垒思维痼疾。 因为行政区划设置

的原因 ， 会出现不同层级之间的区

域， 所带来的不只是空间上的界线，

更有市场、 公共服务的人为界线乃至

心理上的隔裂。

现实中很多所谓的行政区域毗邻

的地方， 被称为 “边远地区”， 一直

都是公共资源投放与发展薄弱的地

方。 在这些地方， 与居民相互来往频

繁相比， 政府间的合作则相对稀缺，

毗邻地区 “路断头”、 “桥断头” 的

现象屡有报道， 甚至还出现过救火不

跨县的案例。

消除区域壁垒思维， 需要进一步

增强开放意识与合作意识， 解除区划

有形界线的约束， 一方面减少行政对

市场的直接干预， 更善于引导市场合

作的方式来协调利益， 更好地弥合区

划界线对市场一体化的隔裂， 释放出

毗邻地区更大的活力； 另一方面消除

相互之间利益的樊篱， 减少眼前利益

的得失算计 ， 扩大相互的融通与合

作， 推进共同发展， 做大发展蛋糕才

是共赢之举。

———房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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